
浙江清岭科技有限公司遴选合作伙伴项目
公开遴选

温岭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受浙江清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岭公司”）

委托，就清岭公司遴选合作伙伴项目进行公开竞价遴选，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内容：清岭公司通过公开遴选方式，选出一家市场基础好、技术实

力强、终端客户资源多及服务过硬的企业采用合资模式成立合资公司。清岭公司

以生产线、配套基础设施入股（评估价值 5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2%；合作

公司以现金入股，占注册资本的 48%，采取实缴制，实缴时间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电机控制系统研发；变频器的开发、设计、制造

（以最终成立合资公司营业执照内容为准）。

2、遴选方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进行遴选，先入围后竞价

（即遴选响应方须通过依法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评分筛选入围后再进行公开竞价，

未入围的遴选响应方不得参与竞价）。（入围竞价须知及评审办法具体见竞价

会资料第四章）

3、竞价起始价：首年保证合资公司向清岭公司交付可分配净利润人民币伍

拾万元，并每年递增。

说明：

（1）合资公司首年向清岭公司交付的可分配净利润金额须达到竞价成交价

金额，其后每年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20%。若合资公司应向清岭公司交付的

可分配净利润金额无法达到要求时，合作公司放弃其对合资公司可分配净利润

的分配权，并以股东补助的形式补足相应金额至合资公司，再由合资公司交付

至清岭公司。

（2）合资公司首年向清岭公司交付的可分配净利润按当年实际时间占比结

算（自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若 5 年合作协议到期后双

方选择不继续合作，则 2029 年合资公司向清岭公司交付的可分配净利润金额按

当年实际时间占比结算（自 2029 年 1 月 1 日至合作协议到期时间）；若 5 年合

作协议到期后双方选择继续合作，那每年合资公司向清岭公司交付的可分配净

利润金额仍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递增 20%进行结算；若 5 年合作协议未到期提

前终止的，终止协议当年，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向清岭公司交付的可分配净利润



金额按当年实际时间占比结算（自当年 1 月 1 日至合作协议解除之日）。

（3）若合资公司每年按股权比例方式分红，清岭公司可分红金额大于当年

合资公司应向其交付的金额，则清岭公司按股权比例获取分红，合资公司无需

额外再向清岭公司交付。

4、竞价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

5、履约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

6、合作期限：5 年，自双方合作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算。

二、遴选响应方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涵盖：工业自动化控制软件的技

术研发、销售；变频器制造、安装、销售、维修；电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电子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形式参与。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24 年 6 月 11 日至 2024 年 6 月 21 日的工作时间；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00

报名地点：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路 50 号（质监大楼）六楼。电话：

0576-86208413。

2、招选方联系方式：

联系人：邢先生 电话：13911366240

四、报名时应提交的资料及资格审核：

1、报名时，遴选响应方须提交以下资料先进行资格审核：

（1）营业执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2）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3）委托代理的还应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及被代理人身

份证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进行核对）。

2、竞价保证金交纳凭证：遴选响应方通过资格审核后，必须在报名时间截

止前以遴选响应方的名义将竞价保证金存入温岭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指定账户

（收款单位：温岭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开户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温岭

支行，账号：580008806600118），否则报名不予接受。

五、评审及竞价会时间、地点：



1、评审时间：2024 年 6 月 24 日 9：00 开始入围评审。遴选响应方须在 2024

年 6 月 24 日 9：00 前将遴选响应文件递交，未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的，即视作自

动放弃，已经交纳的竞价保证金将在竞价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2、竞价时间：2024 年 6 月 24 日入围评审结束并当场公布入围名单后即开

始。

3、评审及竞价地点：温岭市太平街道锦屏路 50 号（质监大楼）六楼。

六、其他事项：

1、若报名时间截止只有一家报名，则在不变更公告所列条件和合作协议相关

条款的前提下，其可以参与遴选评审。

2、若有两家或两家以上入围参与竞价的，则采用公开竞价的方式确定中选

方。

3、若只有一家入围参与竞价的，则在不变更公告所列条件和合作协议相关

条款的前提下，竞价方可以报价，其报价在达到或超过起始价的，即确定为中

选方。

4、未征集到入围竞价方的，则取消本次竞价会。

5、未入围的遴选响应方和入围后未竞得的竞价方的竞价保证金，在竞价会

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竞得人的竞价保证金在付清履约保证金及签订

合作协议后三个工作日无息退还。

七、项目公告请登录温岭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wlcqjy.com/）

查看，了解项目具体信息可来人来电咨询：浙江清岭科技有限公司，地址：温岭

市大溪镇金利路 8 号 9 楼，电话：13911366240。

八、温岭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地址：温岭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地址：温岭市

太平街道锦屏路 50 号（质监大楼）六楼，电话：0576-86208413。

浙江清岭科技有限公司



温岭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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